
日照先进钢铁制造基地产能承接一期项目

500 万吨炼铁工程（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25 年 4 月 22 日，日照钢铁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在日照市岚山区组织召开了日照先进钢铁制造

基地产能承接一期项目 500 万吨炼铁工程（一期）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会议。现将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

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

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等

其它需要说明事项说明如下：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设计简况

一期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

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

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措施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2、施工简况

一期工程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

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

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

护对策措施。

3、验收简况

一期工程于 2024 年 6 月 29 日竣工，2024 年 6 月 30 日

环保设施开始调试，经生产运行调试后，主体工程生产装置



生产运行正常，配套环保设施运行稳定。2024 年 12 月，验

收监测单位开始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勘查和监测

工作，2025 年 4 月编制完成验收监测报告，2025 年 4 月 22

日，我公司在日照市岚山区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召开了该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形成了验收组意见，验收意见的

结论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按照《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和《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在项目施工和运行过程

中，公司落实了项目公众参与平台，在厂区出口设置了环保

公示宣传栏，从而加强企业环保宣传与沟通工作，及时解决

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企业环保

公示宣传栏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在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二、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环保机构健全，认真遵守国

家环保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

作，把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公司重要议事日程，解决有关环境

保护的重大问题，并对本制度的贯彻落实负领导责任。公司

设立了设置能源环保处，负责日常的厂区的环境管理和监测

工作。公司建立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健全的环境保护管理

体系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专业或监管队伍，建立健全环境



保护制度。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厂区建立安全、及时、有效的三级污染综合预防与

控制体系，确保事故状态下的废水全部处于受控状态，事故

废水可以得到有效处理后达标排放，防止对周围地表水和地

下水造成污染。

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1 月结合厂内实际情况专门编制了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主

要内容包括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等，

专项应急预案包括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和危险废物专项等。2023 年 1 月 28 日，日照市生

态环境局岚山分局予以备案，备案编号为 371103-2023-008-H，

该应急预案含本次验收一期工程内容。

（3）环境监测计划

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制定了环境监

测计划，并已经委托山东科建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山东新时

代环境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定期监测。

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替代情况

根据日环审〔2022〕3 号《日照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日照

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先进钢铁制造基地产能承接一

期项目 500 万吨炼铁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严格落

实鲁政办字〔2021〕57 号、鲁政办字〔2021〕98 号、鲁环

发〔2021〕5 号等文件要求，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五



个减量替代”；涉及专项审批的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

其中新增500万吨炼铁产能为减量置换山东广富集团有

限公司和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的炼铁产能，已取得省工信

厅产能置换方案公告；本项目需要能源替代 234.5 万吨标煤，

煤炭消费替代 99 万吨，已取得市发改委能源和煤炭消费减

量替代说明；本项目已取得《日照市建设项目污染物总量确

认书》〔RZZL(2022)12 号〕；本项目已按照鲁环发〔2021〕5

号文中相关要求编制碳排放减量替代方案。目前，企业已按

照鲁政办字〔2021〕57 号、鲁政办字〔2021〕98 号、鲁环

发〔2021〕5 号等文件要求，落实“五个减量替代”，相关文

件均已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









（2）同步实施项目

根据日环审〔2022〕3 号《日照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日照

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先进钢铁制造基地产能承接一



期项目 500 万吨炼铁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该项目

与后续规划的 300 万吨炼钢工程同步实施，目前 300 万吨炼

钢工程已投产运行。





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无

4、整改工作情况

无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27 日


